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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地方州军的城墙修筑*
——以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四路为中心

程 涛

摘 要：北宋一代，一方面受制于重北轻南的军事防御格局，另一方面又受开国以来形成的政治舆论传统

与地理环境等因素之影响，致使南方诸路州军对于城墙的修筑普遍持较为消极的态度。迨及南渡以后，面对金

兵压境、疆域蹙缩的不利形势，宋廷才不得不改弦更张，转而鼓励南方地区修城。不过，囿于地方财政的日见支

绌，以及各路州军间因财赋之丰寡及上供比例之高低有异，往往导致不同地方城墙修筑的迟速及材质等有别。

而原本少有筑城的江西、福建、湖南、广东诸路交界地区，作为接邻溪洞的内边之区，由于寇乱频仍，在地方财政

困窘的境况之下，仍多有筑城之举，这种状况更反映出宋代地方城墙的修筑及其时空分布变化与其疆域防御形

势的变迁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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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传统观点，城墙是

前近代中国城市的重要标志，无论是从城市

的形态结构还是从人们观念中的城市形态来

看，城墙都是城市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①。就

宋代城市研究而言，以加藤繁为代表的早期

研究者即持此种观点。不过斯波义信、伊原

弘、成一农、鲁西奇等后起学者则持相异之

论，即认为宋代大量的县治城市并无城墙，且

宋廷对城墙修筑态度消极②。也有学者的研

究为传统观点提供侧证，如黄宽重考察宋代

城郭防御设施，便指出宋代注重加强城墙的

防御功能，尤其是在城墙的结构设计及建材

上，多有超越前代之处③，这与宋代不倡修城

之论颇有抵牾。

要言之，中国古代城市在原则上应有筑城

的传统观点，以及以此为基础展开的诸多论

说，确有重新予以审视的必要。鲁西奇已经意

识到宋代在修城政策上存在“边地”与“内地”

的差异，但未予以详论。来亚文撰文讨论宋代

腹地州县普遍存在的“郡县无城”现象及“小城

大市”形态之成因，对宋代的修城政策及边境、

腹地的州县城墙存废情况之差异等问题，有较

为深入的探讨，其指出宋代腹地州军的县治城

市多不修城，亦是受制于国家财政的困境④。

不过，各路分之间，以及一路之内各州军，受财

政状况之影响是否有所差异，仍有继续探讨的

空间。再者，两宋间修城政策的演变，往往为

前人研究所忽略。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检讨学

界旧说的基础上，对有宋一代的州县城墙修筑

政策及相关问题略陈己见。需说明的是，由于

淮北诸路地区自建炎以后已没入金境，难以作

通贯两宋时代的考察，故本文所论的地域限于

南宋疆域之内，并以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四

路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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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干弱枝”说献疑

成一农主张宋代为毁城、不筑城的时代，其

观点在学界颇有影响。他将宋代不修城墙的原

因归结为四点：第一，北宋立国后施行的“强干

弱枝”政策的影响；第二，从军事角度考虑，修

城过多并无益处；第三，修城劳民伤财；第四，

宋代地方官任期短暂。其中，第一点和第四点

最为重要。关于第一点，他分别引述北宋初年

王禹偁与晚宋魏了翁的议论作为依据，现分别

录之如下：

《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自五

季乱离，各据城垒；豆分瓜剖，七十余年。

太祖、太宗，削平僭伪，天下一家。当时议

者，乃令江淮诸郡毁城隍，收甲兵、彻武备

者，二十余年。……名为郡城，荡若平地。

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为强干弱枝之术，亦

匪得其中道也。［1］9798

惟艺祖皇帝自大难未平，首创唐末五

季之弊，外召藩镇以还京师，临遣廷绅以为

牧守，天下莫不仰服威断之明。然而守边

之臣，则久其考任，假以事权，固不与内郡

同也。未几而初意渐失，并、汾、闽、越之仅

平，江淮诸郡已令毁城隍，销甲兵矣。［2］

细审两段议论，其内容皆是对宋初毁城举措的

评述，若据以判定毁城是宋代“强干弱枝”祖制

之内容，且终宋之世奉行不辍，则似嫌过当。检

之史籍，宋代未曾颁布过针对州县的毁城或禁

止修城之诏令，因此，宋初在江淮及闽、越、蜀中

等地区实行的毁城及消极筑城的政策，即便确

是出于消弭藩镇割据之目的⑤，也只能视为立国

之初的一时措置，更何况包括“强干弱枝”在内

的所谓“祖宗之法”，在宋代的政治语境中，本就

是一个经由不断塑造、累积而成的概念，它既包

含历代颁行的敕令条文，也涵括官僚士大夫群

体基于现实政治情况，对前朝政策予以阐释、批

判的诸多政论。正缘此故，其本身无可避免地

存有因政局变化而产生的“稳定”与“时效”间的

矛盾冲突，尤其面对瞬息万变的军政局势，常常

显出“不足法”之处⑥，而上引王禹偁之议论恰可

为证，其出自他在真宗咸平三年（1000 年）所上

奏疏。在此疏中，王禹偁针对该年“濮州盗夜入

城，略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一事，表达了对

地方城防窳败的担忧，复以自身出知滁、扬二州

的经历指出：

今江、淮诸州，大患有三：城池隳圮，一

也；兵仗不完，二也；军不服习，三也。濮贼

之兴，慢防可见。望陛下特行宸断，许江、

浙、诸郡，酌民户众寡，城池大小，并置守

捉。军士多不过五百人，阅习弓剑，然后渐

葺城垒，缮完甲胄，则郡国张御侮之备，长

吏免剽略之虞矣。［1］9799

王禹偁主张通过修葺城池、整饬军务以改善当

时地方防御的困境，而其奏疏上后，亦为宋真宗

所嘉纳。降至北宋神宗朝，河北西路提点刑狱

丁执礼于熙宁十年（1077 年）进言指出“城郭不

修，甚非所以保民备寇之道也”，应当“择令之明

者，使劝诱城内中、上户，出丁夫以助工役，渐以

治之”［3］9427。宋神宗则诏令中书门下就其修城

之议“立法以闻”，而中书门下所拟之条文如下：

看详天下州县城壁，除五路州军城池

自来不阙修完，可以守御外，五路县分及诸

州县城壁多不曾修葺，各有损坏，亦有无城

郭处。缘逐处居民不少，若不渐令修完，窃

虑缓急无以备盗。今欲令逐路监司相度，

委知州、知县检视城壁合修去处，计会工

料，于丰岁分明晓谕，劝谕在城中、上等人

户，各出丁夫修筑。委转运使勘会辖下五

路，除沿边外，择居民繁多或路当冲要县

分，诸路即先自大郡城壁损坏去处，各具三

两处奏乞修完。［3］9427

可见北宋的筑城政策，并非泥执于所谓的开国

之制，而是逐渐趋向于依据其疆域内诸路州县

民户之多寡、地望之冲要与否、城壁之有无及损

坏之轻重，渐次予以修葺。因此，所谓“强干弱

枝”的祖制，至少不足以解释北宋一代地方州军

何以少有修城之举。

征之史实，北宋两淮以南诸路，其州军修城

尤少。就两宋的边防局势言之，主要面临北方

辽、西夏、金及蒙元的威胁。缘此，其军事防御

格局，自北至南呈现“极边—次边—内地”的层

级结构，“郡国居内地者，无敌国外患，城池多废

阙”［4］1897，州县之战备需求也随之递减⑦。如北

86



宋前期，在一度震动岭南的侬智高之乱平定之

后，宋廷即诏“二广悉城”，对福建、四川诸路，亦

有修城之令，但大多数州县并未有修城之举⑧。

南宋绍熙二年（1191 年），针对知福州赵汝愚的

修城之议，宋光宗仍以“州郡城壁不比边州，既

于百姓不便，其缓修筑亦无害”［3］9457 而不允其

议。至于地近岭南的荆湖南路，则更少有城墙

展筑修葺之举，直至晚宋时李曾伯仍言：“岭南

非用武之地，桂阳虽有城，即偏且狭，直以备南，

非备北也。”［5］此外，城墙的修筑作为大型公共

工程，其本身亦是对州县官施政能力的重大考

验。有宋一代，州县城墙的形制、规模⑨，以及修

城的工期安排、物料筹备等诸多方面，亦有严密

的制度⑩，熙宁十年有诏曰：

令所委官躬亲部领壕寨等打量检计城

壁合修去处州县，并依旧城高下修筑。其

州县元无城处，即以二丈为城，底阔一丈五

尺，上收五尺。如有旧城，只是损缺，即检

计补完。其州城低小去处，亦须增筑，令及

县城丈尺分擘工料纽算，却计合用人工、物

料若干数目，申差官检覆，委无虚计工料，

即各令置簿抄录，依料次兴修。［3］9427-9428

制度的详密完备，固然是为了防范贪污靡费，以

达到节财省役的目的，但也让州县官在措置擘

画时，颇受掣肘。

宋初沿袭五代旧制，州县官三年为一任，远

路边州者则四年为一任，但考虑到迁转、致仕等

因素的影响，实际任满者不多。其后制度又屡

有调整，京朝官任州县官，几度改为二年一任，

至于川峡、广南等边路的州县员缺，本即乏人愿

就，宋廷更以减任期、速迁转的优待来鼓励官员

赴任，任期一度缩至二年，南渡后京朝官任川广

州县，则三十个月为一任。任期的缩短，席不暇

暖即迁转改任，使得州县官员更难以确保城墙

的兴修或展筑能在其任上毕其功于一役。

同时，在宋代严格的考课制度下，希图循资

而进、平稳迁转的地方官，本即多以明哲保身为

务，虑及修城劳民伤财，兹事体大，稍有不慎即

招致物议，引来言官纠劾，更视修城为畏途。当

然，在士大夫官僚群体中，也有人意识到武备废

弛、城池不修的危害。除前举之王禹偁外，庆历

年间，蔡襄也指出：“今江淮、两浙、广南、福建诸

路城池不修，兵甲不缮，非有戒守之具，战斗之

备。”［6］一旦盗贼乘隙而起，恐酿成大患。但就

北宋一代而言，此类言论终非主流。尤其步入

仁宗朝后，文官群体多成长于承平年代，“目不

识干戈之事，耳不闻金革之声”［7］，对于开国三

朝所肇立的太平之业倍加推崇，较具代表性者，

如程颢论“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8］159，起首一

件便是“百年无内乱”［8］159。前已述及，宋代士大

夫的诸多政论，本身即是所谓“祖宗之法”的重

要构成部分，受此种舆论传统之影响，在干戈久

息的内地州郡，包括筑城在内的与军备相关之

举措，难免会招致物议批评。收录于《南雄府图

经志》的皇祐六年（1054 年）丁宝臣所撰《筑城

记》有述：

开宝三年王师克刘 ，岭外之民始被

圣化，距今八十四年。……凡东西二部总

四十有五州，惟广、桂、邕号为大府，略有城

池之险，他皆阙如。间有，亦庳陋摧剥，不

足以为固。盖国家承平日久，四方弛武

备。虑远者或欲豫为之防，而俗好议论，往

往以为生事而动摇。故所在守长不敢议改

作，循习故常而已。［4］2541

除却士大夫群体及州县官对待修城的消极

态度，南方诸路的自然地理环境及气候，也不利

于城墙的修筑及维护。潮湿多雨的气候，致使

以夯土为主要建材的城墙难以经久。如广南西

路州军城壁“皆以土为周，覆以屋，一岁不葺，多

致腐压”［9］，江西南安军城“厥初草具，土疏恶，

霖雨即圮”［4］4。此外，南方地区自秦汉以来即有

以竹木编栅为城的传统，举其著例，如六朝都城

建康的郭垣亦以竹篱为之，故有“篱门”之称。降

至南宋，广南新州仍是“取野竹骈植之，环袤一

千二百八十四丈”［10］。以竹木为城，自然是因为

南方盛产竹木，而出于就地取材之便，但其同样

易于腐坏，防御性能堪忧。《后汉书·陈球传》即

载“零陵下湿，编木为城，不可守备”［11］。对此，

赵彦卫曾指出“东南城壁土恶，易于沦塌，往往

作砖城、石城，或为木栅，或施瓦为屋，以覆城

身，非西北比”［12］。来亚文勾稽分析宋人关于地

方州军筑城的议论，认为南宋由于特殊的历史

背景，兼以南方地区土质、降水量等自然地理

因素的影响，普遍修筑砖石城墙。但考之史

论宋代地方州军的城墙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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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宋世南方诸路州县的城墙修筑，仍以夯土为

主要材质。究其原因，砖甃城墙虽然经久牢固，

但砖的烧制及城墙的包砌，工程浩大、费用不

赀，且旷日持久。以南宋汀州城的砖砌城墙为

例，其始建于绍兴年间，历数任郡守，屡经中辍，

至宝祐年间方告功成，很大程度上即是因为烧

造城砖而引致的“窑薪之扰”［4］1210。抑有进者，

一旦兴役，地方官员往往又借机科扰，苛索于

民。有鉴于此，南宋初年即下德音：

访闻州县近因军兴，并缘为奸，非理科

率，如修城科买砖石，采斫树木，及沿江州

郡科造木筏，致费四五十千，大困民力。并

令日下住罢，如依旧科率，许人户约诉，及

探访得知，其当职官并窜岭表。［3］8338

再则，南方诸路的府、州、军治所城市，在选址上

亦有不利于城墙修筑之处：其多位于水陆交通

之要冲，以便钱粮之漕运及交通往来，城墙也因

之多临水而筑。缘此，夏秋季节，每遇洪水漫浸

冲蚀，濒江一面的城墙多致倾塌，如江南东路

饶州府“每岁春水暴涨，东南一带城壁因积年

冲击渰浸损圮，民旅往还，全无城禁”［4］1809。至于

江南西路临江军府城，更因地处袁、赣二江合

流之处，“春江暴涨，低平之地率多淹浸，郭内

之渠流而注江者七，深广数丈，虽欲城筑，亦难

为力”［4］1877。

受以上诸因素之影响，北宋南方诸路的州

县官员对于修城往往持较为消极的态度。另

需注意的是，宋代南方州县多有不修城墙而仅

立城门之例。以福建路为例，漳浦县“旧无城，

惟立四门”［13］246，清流县“旧惟子城，周围二百

丈，外无城，而为门四”［13］249，福安县“旧未有

城，惟立四门”［13］253。以往城市史研究者多言

及城墙对于传统中国的州县城市，除军事防御

的功能外，更具有朝廷统治的象征意义。实则

从城市的形态来看，城门不仅可独立于城墙

而存在，且较之后者，更具有象征王朝统治

威权的政治符号意义。追溯前史，南朝刘宋

时西江都督陈伯昭于越州初立时，即“凿山

为城门，以威服俚獠”［14］，因此，城门本身即可

独立地作为城市周回四至的地理标识，而这种

有门无城的特殊形制，应当亦是消极的修城政

策所致。

二、宋代地方财政与州县修城之关系

前已论及，城墙的修筑，尤其是砖砌城墙，

往往劳民兴役，耗费不赀，导致北宋地方官裹足

不前，可见地方财政的良窳对于地方州县是否

得以修城，以及修城的规模形制亦有影响。宋

代财政制度的发展，呈现出不断中央集权化的

趋势。具体言之，其“国初尚未务虚外郡以实京

师”，迨及神宗朝熙丰变法，“凡州郡兵财皆括归

朝廷，而州县益虚”［15］。降至南宋，新税杂调丛

生，中央对地方财赋征调数额的比例持续增长，

直至积重难返，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诸路财政

支出的日趋紧张。正缘此故，对于修城这样的

大型公共工程，更需仰赖中央财政的支拨。绍

熙三年（1192 年）周必大论及邵州修城之事即可

为证：

修城事计度已累月，初缘六七十年无

人问着，其上皆生巨木，根株牵引，更几时

必尽摧垫，凡费数月工夫，用钱数百千，雇

人芟斫，始见缺陷去处，乃敢具禀，若朝廷

未许十万，则亦不敢轻议。［16］

宋代财政制度的一大特色，即是以满足北边军

需为要务，因此赋税所征，除铜钱之外，尚有米

谷、布帛、干草等军需物资，岁计出入，亦因之采

用复合型的核算单位——贯石匹两。而粮草等

质重价轻之物的转输搬运费用，又需由地方诸

州军承担，缘此，由道里之远近、运途之难易而

产生的运费高低之别，即成为宋廷在制定诸路

州军上供岁额时的重要依据，由此也造成同一

路分之下各州军的岁入在上供与留存上比例不

均的现象。以江西一路为例，建炎初年差知兴

国军向澹言：

如江西四郡，赣岁入米十三万斛，而上

供才三万，袁岁入米十一万，而上供才五

万，则上供数少而州用数多。临江岁入十

二万，而止留一万，筠岁入八万六千，而留

止数之仂，则上供数多而州用数少。他路

当亦类此。［17］140-141

南渡以后，军需浩繁，为应付钱粮的临时征调，

宋廷更权宜创置各类名目，月桩钱即属其一。

而江西各州军此项上供数目则是“赣之税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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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千二百九十有四贯，而月桩之额七千四百

缗。是筠之税钱去袁无几，而袁之月桩几五倍

于赣。江西月桩大略不均如此”［18］。据此可

知，位于赣江中下游的袁、吉、筠三州及临江

军，显然较上游的赣州岁入上供之比例更高。

其中，筠州与临江军“并系向来荒旱最重去

处”［3］7630，地方财政本即困窘，但南渡以后江西

各州军苗米上供之比例“以各州所受苗分数推

之，赣州、南安、袁州取之最轻……隆兴、建昌、

抚州、江州，止是取及七分以上，吉州亦止八分

以上，惟筠与临江取及九分以上”［17］242。以临江

军岁入及上供、留用情况为例，其管下三县“苗

米总计一十二万五千五百四十三石有零，岁拨

上供一十一万五百四十三石六斗四升，止有一

万五千石留州支用，而逃亡、倚阁犹在焉。间

本军每月合支官兵等米计二千九百余石……

而闰月不预此数。以其所入较其所出，常欠米

二万九千余石”［19］。

在地方财政日益窘迫的背景下，州军财赋

上供与存留上的比例分配，对于城墙等大型工

程的修筑影响尤巨。譬如临江军虽地处水陆要

冲，屡有筑城之议，但在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

下，终因耗费巨大，工役难成而告罢，直至“开庆

己未，边警沓至，陈守元桂议排柒议城筑，西南

隅仅筑三十余丈而罢”［4］1877。而相较之下，赣州

及下辖诸县无论是新筑城墙，还是修葺展拓旧

城的次数，皆为江西一路之首。而吉州虽然“逐

年上供钱物米斛，居江西一路之半”［17］1，但其

“户口繁衍，田赋浩穰，实为江西一路之最”［20］，

且岁拨上供比例尚非最高，因此有宋一代，其所

辖诸县亦多有修城之举（参见表 1）。

参考表 1 所胪列的宋代江西诸州军管下县

份修城史实，可对地方岁入上供比例与城墙修

筑之关系，有一较为清晰的认识。需要指出的

是，州军治所城市作为地方军政中心，往往亦是

人口繁盛的都会，区域交通网络的中心节点，地

方财政对其城墙之修葺的援助每有倾斜。缘

此，府州军治所及其附郭县的城墙修筑，相对而

言受地方财政状况影响较轻，故不予列入。

财赋留州比例之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各路分在应付修城等重大公共工程时，诸如

雇役钱米、物料运购等经费的充足与否，对于修

城能否得以施行，乃至城墙能否依制修筑，以

及修筑质量等，亦有重要影响。虽然在兴建重

大公共工程时，地方州县多会寻求势家富户等

在财力、物力上的支持，以及朝廷的科降援助，

但仍需自行承担巨额的费用，这足以令那些原

本岁入不丰，又需上供大部分赋税的州军望而

却步。也正缘此故，在南渡以后，州县财政困

窘日甚的趋势下，地方军政长官在兴筑城墙

时，除善用民力之外，还须仰给于朝廷、转运司

及总领所的挪融调拨，这便需要他们在制度内

外，游刃有余地运筹协调，洵非易事。对于宋

代州县官在城墙修筑中扮演的角色，以往学者

多提及黄榦在主持修筑安庆府城时，因善用民

力而为人称道的事迹，但其作为一个典型事

例，本身即说明筑城事务之繁难，非能臣干吏

不可胜任。

州军

赣州

（虔州）

吉州

瑞州

南安军

建昌军

县份（等级）

宁都（望）

信丰（望）

雩都（望）

会昌（望）

石城（紧）

龙南（中）

安福（望）

太和（望）

龙泉（望）

永新（望）

永丰（望）

万安（望）

上高（望）

新昌（望）

通山（中）

南康（望）

上犹（上）

广昌

修城史实

唐太和间始筑，宋绍兴六年增修，嘉

熙二年告成。淳祐六年甓筑，延祐

二年再修。

宋嘉定三年始筑。

宋绍兴乙丑始筑。

宋绍兴中始筑。

宋建炎末始筑土城。

宋隆兴间始筑土城。

晋永康中始筑城。宋祥符中重修。

唐乾元间建土城，宋太平兴国九年续

修。

宋明道间始筑城。淳祐初砌石浚

壕。

旧有土城，宋嘉熙元年甃治。

宋绍兴七年，始筑土城。

宋元丰初始筑，绍兴中增筑。

旧有土城，宋嘉熙中重修。

旧有土城，宋嘉定中修筑。

旧设小土城。

旧惟土垣，绍定（壬辰）始甃以石。

绍定五年始筑。

宋端平中筑凿，未竟。

表1 宋代江南西路县级政区筑城情况略表

论宋代地方州军的城墙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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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宋之际军政局势变化对南方

地域修城之影响

两宋之际，军政形势与疆域格局的剧烈变

动，令承平日久所带来的积弊暴露无遗。东南

诸路面对其境内此起彼伏的盗贼流寇，多面临

无城可守的困局。而南渡之初，局势板荡不宁，

宋廷的防御政策亦转趋保守退让，如李纲所言：

“朝廷前此数年，专以退避为策，亦不责州郡以

捍守，又降诏旨许令保据山泽以自固，城壁守具

率皆不治，循习既久，往往以修城壁为生事，建

议官吏反受罪责。”［21］不过，在严峻的国防及地

方治安形势之下，步入绍兴年间，宋廷再度改弦

易辙，转而鼓励地方州军修城。前已述及，北宋

州县官之所以多不乐修城，一大原因即是虑及

自身任期短暂而修城旷日持久，累及升迁。而

政策的更革，则促使地方官员在有限的任期内，

往往只求速成，以得推赏，由此又催生出新的弊

端。如潮州府城绍定年间以石砌城墙，“时志于

速成，客土未实，亡何坏者过半”［4］2667。对此，韩

元吉即曾批评“修葺城垒，调发军兵，修造栋宇，

皆官吏之职分，何有劳绩？而特转官资，又转官

者，或并转两官进职者，或并进三职，尤为侥

幸”［22］。有鉴于此，南宋初年胡铨即建言东南

诸路“或有城筑，必先计城广狭。每郡守一任

之间，修毋得过百丈，须务坚固难毁。其任内

有或坏者，重置以法。虽已去任，必须追坐”［17］102。

及至淳熙四年（1177 年）即有臣僚上言：

近者修城壁，建寨屋，筑堤堰，造军器，

类皆今日奏功，明日等赏，行之未几，前功

俱废。盖由贪一时之功，不为经久之计，冒

受赏典，恬不知耻。乞自今始，姑令置籍，

候经三年委实坚固，方许推赏。［3］3286

可见面对劳民费财与御寇保民之间的两难困

境，南宋地方官员也开始寻求合理兼顾两者的

解决之道，以确保城墙的修筑得以一以贯之，且

经久牢固。而通过对两宋间各路分城墙修筑次

数的比较，则能对南方地区城墙修筑的发展，有

一直观的了解。据表 2 中所列，可见淮南东、西

两路，在北宋时几无修城之举，而步入南宋以

后，则修城次数大增，其原因自然是由于宋室退

居东南，两淮一带成为国防前沿地带，无需赘

论。而更值得留意的是，福建、江西、湖南三路，

步入南宋后城墙修筑次数亦较北宋有十分显著

的增加。

从地理分布上看，福建、江西、湖南的修城，

集中于三路与广南交界的南岭地区，犹以地处

赣闽粤交界的汀、赣二州及南安军最为频繁，时

人有“汀与南安，盗之祖窟”［23］之说，这应与步入

南宋以后，该地区寇盗猖獗，动乱频仍的局势密

切相关。征之载籍，南宋时汀、赣间的寇盗主要

为峒寇与盐寇。与其他流寇不同，峒寇依托南

岭地区深山穷谷间的溪洞，“能四出为乱，近则

出至南安、南康、大庾诸邑，远则出至南雄、韶州

管下。才有所得，即便归峒，正如鼠状，不敢离

穴。虽然不能为乱，而常足以致乱”［24］。绍熙年

间，“溪洞猖獗，湖广、江西均被其毒。赣，大州

也，恬不为备。贼兵深入，直趋郡城，独幸急撤

浮桥，仅免于祸”［25］，可见峒寇为患之剧。至于

盐寇，则迟至北宋中期已成汀、赣两地的治安难

题，史载“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

冬，田事才毕，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

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

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

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

之。岁月浸淫滋多”［1］4441。南渡以后，盐寇呈愈

演愈烈之势，加强地方防御势在必行，而赣州及

各辖县普遍修筑城墙，主要即是为了防御峒寇

与盐寇的侵扰。

广南东、西两路在南渡以后，城墙修筑次数

并未较北宋有明显增加，有修城记载的州县，除

路分

广南东路

广南西路

福建路

河北东路

河北西路

京西北路

京西南路

江南东路

江南西路

修城次数

北宋

6
5

11
7
2
1
—

2
9

南宋

7
8

39
—

—

1
6

12
28

合计

13
13
50
7
2
2
6

14
37

路分

荆湖北路

荆湖南路

两浙路

淮南东路

淮南西路

梓州路

夔州路

利州路

成都府路

修城次数

北宋

1
1
4
1
—

2
1
—

2

南宋

4
12
12
27
15
3
—

1
1

合计

5
13
16
28
15
5
1
1
3

表2 两宋诸路修城统计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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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桂、邕等州府外，主要是与湘赣闽交界的连、

韶、潮州、南雄府。究其原因，宋世广南地区的

寇乱，多是来自汀、赣两地之盐寇，晚宋时方大

琮即言：“广无巨寇，其黠者多自外至。”［26］尤其

是与汀、赣接邻的韶、连、南雄等州府，控扼峒

寇、盐贼往来之要冲，屡遭侵扰，自然需对城防

深加措意。至于宋人所习称的“深广”地区，即

广南中、南部及海南诸州军，则少有修城之举。

荆湖南路的修城次数在南宋虽有显著增

加，但远较福建、江西二路为少。且如与溪洞接

境的郴、永、桂阳等州军，南宋前期也鲜有筑城，

直至绍定年间，余嵘才以“湖湘莽为盗区，郴、衡

诸邑无城所致，请于资兴县稈子爻筑城以捍高

垓之寇，茶陵县筑城以捍沙甫之寇”［27］。黄榦亦

提议“湖南岁计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减差

到诸班换授归正杂色补官员数。邵州边防全无

措画，以致淫人侵犯。乞移置寨栅增拨戍兵，潭

州城壁乞行计度修筑”［28］。荆湖南路无城可守

的困境，直至开禧年间的黑风洞之乱平定后，才

有所转变，并随着南宋后期国防形势的日趋严

峻，修城次数又续有增加。特别是在宋蒙交战

后期，蒙古施行“斡腹之谋”，于宝祐二年（1254
年）灭大理后，转自西南攻宋，广西、荆湖南路由

此俱成国防之前沿。李曾伯即指出，“长沙昔虽

内地，在今日则为要藩，南岭北荆实相壤接，左融

右靖皆可道通，自敌萌入腹之奸，而剥有及肤之

虑”［17］244，而永州“当上游门户，受害尤毒”［29］。

荆湖地区陡然面临内控溪洞、外御蒙古的军事

压力，而此种内外交困的严峻局势，实为赵宋立

国以来所未曾有之，州县防御工事的兴筑，已是

刻不容缓，如衡州府城“咸平暨绍兴，两兴版筑，

工未讫。洎开庆己未，元兵自南来，城破躏为

墟。景定中，知州事赵兴说始城之”［30］，但其时

南宋政权已是日暮途穷，政策的转变为时已晚。

结 语

综上所论，受国防军政形势之影响，入宋以

后，南方诸路州军对城墙修葺多持较为消极之

态度。加之开国三朝之后，士大夫阶层对承平

之世的推崇而形成的政治舆论传统，更令南方

地区修城池、增甲兵等政策鲜获支持。而南方

地区的自然环境，也多有不利于城墙兴修及维

护之处，由此造成南方诸路州县普遍无城或城

墙圮而不修的现象。

此种局面直至两宋之际，随着疆域格局及

军政形势的剧变才有所改观。作为国防前沿的

两淮地域，其州军城池的兴筑大为增加，自不待

言。尤为引人瞩目的是，江西、湖南、福建、广

东、广西诸路交界地带诸州军，作为密迩溪洞，

洞寇、盐寇频繁作乱的内边之地，在南渡以后地

方州军财政日见支绌的背景下，仍有大量州县

兴筑城墙。降至晚宋，随着宋蒙间战局的变化，

蒙古攻宋战略的调整，湖南、广西等路分更成为

国防前沿地带，在严峻的防御形势下，又续有州

县增筑城墙。两宋南方诸路城墙修筑的时空分

布，与其国防形势及疆域的演变休戚相关，而以

此为线索，或可挖掘出关于宋代地方军政格局

的更丰富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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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Walls of Local States in the Song Dynasty:
Centering on Jiangxi, Fujian, Hunan, and Guangdong

Cheng Tao

Abstract: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military defense strategy prioritized the north over the south.
However, political opinion shaped by tradition and geography, led to a generally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wall in the southern states. After the retreat to the south,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Jin Army
and territorial shrinkage, the Song court shifted its approach from a defensive stance to a more proactive strategy,
encouraging the southern regions to build city walls.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measures was constrained by
local financial limitations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financial resources from the local states, resulting in variations in the
speed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materials used. The border regions of Jiangxi, Fujian, Hunan, Guangdong—served as
an inner frontier adjacent to Xidong （溪洞）. originauy with few walls—still built a lot city walls despite frequent
invasion and strained local finance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walls and their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nge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s in the defense situation of their
territories.

Key words: the Song Dynasty; city wall; defense pattern; local finance
［责任编辑/晨 潇］

论宋代地方州军的城墙修筑

93


